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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議員陳婉嫻早前帶同匿港9年的雙非男
童懷仔召開記者招待會，及後有不少相關的網上
報料以及網絡的動員活動，又有網民上載男童在
屋邨與街童有肢體衝撞，並組織網民要求入境處
嚴正執法即時將男童遣返的一人一電郵行動。日
前，有激進人士組織到議員辦事處請願後，到為
男童評估能力的學校張貼標語及喊低俗的口號，
拍打校門校窗，行為暴力反智，乃港人之恥。
及後仍有不少批評都圍繞為何陳婉嫻要處理這
個吃力不討好的個案，筆者試從社工的角度去思
考這個問題。本港是一個移民城巿，過往移居來
港家庭團聚的人士主要集中在福建及廣東省，每
天150個名額近幾年並未有用盡。近20多年，有
不少老夫少妻的案例，又有不少非婚生子女來
港，更有來港投靠的港人父母。由於內地經濟、
社會保障，以及生活改善，有些兩地婚姻關係並
沒有帶動內地人口來港，只有讓子女留港升學，
故此產生不少社會問題。是次個案據報道是由於
男童遭遺棄多年而由婆婆收養，理論上婆婆需要
合法領養這名男童，首先要讓男童合法在港居
留，使男童能及早入讀主流學校過正常的生活才
是最佳的安排。
現時男童在屋邨成為街童，對社會秩序並沒有好

處之餘，若男童的婆婆百年歸老時，男童及後的生
活安排又將會是另一個問題。社會上有人擔心有不
少人會有樣學樣，將孩子遺棄在港後讓子女在港生
活，使用香港的教育福利，筆者認為這個說法沒有
數據的支持，實在是杞人憂天。試問愛護子女的家
長為什麼要遺棄子女，讓子女留港呢？
另外，是次熱血公民及香港本土力量等的行動除
了是無理以及暴力外，更顯得組織者帶動的是一群
糊塗衝擊的盲頭烏蠅。陳婉嫻議員只是協助男童領
取行街紙而並非居港權，協助男童到學校做測試而
並非入學，故此本土力量發言人在暴力衝擊學校後
的發言實在言過其實，令行動變得愚蠢。
最後，筆者認為事件不應再受到不必要的抨
擊，讓政府部門按個案實際情況處理，而反對者
應針對政策討論，提升請願行動的質素，每次都
是謾罵「落地獄」實在毫無意義。

劉斯路 美國南海敗局已定
CNN播放一段美軍P8偵察機在南海巡航被中

國海軍要求離去的新聞畫面，當中並記錄下了美
軍與中國海軍之間的無線電通話。CNN影像中的
P8偵察機，明顯是刻意策劃的宣傳戰，目的是妖
魔化北京，可是實際的效果是反證美國其實無膽
真正進入中國南海島礁12海里範圍之內，更說明
其也不打算真正與中國在南海打一場仗。美國在
南海攪局敗局已定，中國在南海填海造島維權勝
局已定。
不少媒體在引用這段新聞時指，美偵察機飛越

中國南海人工島上空，這種含糊說法使讀者以為
美軍已進入「12海里海域之內」。事實上，這只
是一次「抵近」偵察，未入「12海里」，也就是
尚未侵犯中國的主權。美國國務院副發言人哈夫
表示，她看了電視畫面，也確實注意到了中國海
軍發出的警告，但不認為雙方發生了對抗。接
着，美媒也強調，儘管美國並沒有承認中國對南
中國海島礁周邊水域的主權訴求，但是美軍P8飛
機以及巡邏的水面艦艇並沒有進入這些人造設施
的12海里區域。是否進入12海里，其實正是這

次中美南海角力的一條紅線。美國貿然闖入，首
先在國際社會理虧。其次，這些墳場吹口哨的伎
倆也嚇不倒現在的中國政府。
美國國防部發言人沃倫表示，（美軍進入人造

島礁12海里水域）將可能是下一步的行動。同
時，沃倫也強調：「我們還沒有作出任何表示要
進行下一步行動。美軍將繼續其常規飛行。」筆
者認為，這只是說說而已，實際上，五角大樓早
已吸取歷史教訓，劃出不與北京衝突的紅線。在
朝鮮，不過三八線；在越南，不過十七度線；在
台海和東海，對台對日都是「只援不打」。如
今，實際找不到充足理由要和中國軍隊打一仗。
最重要的是，中國造島神速，美國出手晚了。
中國填海造島，本來針對的是越南和菲律賓在
南海長期侵犯我國權益，兩國不但佔我島礁，而
且早於北京搞填海造島，中國只是以其人之道還
治其人之身，不是針對美國，也絕不影響南海的
航行自由。中國目前在南沙永暑礁擴島，遠離南
海重要航線，與南海航行自由毫不搭界。美國製
造輿論，得不到國際社會支持響應。況且，美國

在大西洋那頭，要到南海搞事，可是山長水遠。
雖然，這可成為重返亞太的內容，但是勞民傷財
是一定的。
相反，中國在自己家門口防禦，以逸待勞，

在軍事態勢上已經佔優。更為重要的是，中國
有自己更為宏大的戰略目標，就是在本世紀中
葉實現偉大的中華民族復興。中國並不想在南
海同美國搞一場戰略攤牌，華盛頓恐怕也沒有
跟中國在南海攤牌的意思。中國的戰略目標是
謀求南海的和平穩定，同時維護我國的領土主
權和海洋權益。中國當前的重中之重，必然是
要將島礁擴建進行到底，確保工程完成。而美
國要維持它的海洋霸權和在東南亞的影響力，
生怕中國的擴島建設挑戰其霸權，因此騷擾攪
局，搞亂中國的計劃。不過，也僅此而已。對
付「騷擾攪局」，北京已有經驗。解放軍已應
美軍要求，商定海上兩軍相遇通報機制，「擦
槍走火」並不容易。往後的日子，你美軍搞你
的抵近偵察，我海軍搞我的海島建設。你打你
的小算盤，我爬我的過牆梯。

楊志紅 全國政協委員

政改三人組勇於承擔堅韌不拔推動普選

林鄭月娥領軍的政改三人組不遺餘力推動落
實普選。僅在第一輪諮詢，政改三人組就聯同
相關的政治委任官員及公務員共出席226場諮
詢及地區活動，其中包括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
會的特別會議、18區區議會的會議。儘管反對
派杯葛第二輪政改諮詢，激進反對派甚至暴力
狙擊政改三人組和問責官員落區宣傳政改，但
林鄭月娥和問責官員絲毫不受激進「狙擊」行
動所影響，仍然堅持落區展開諮詢，不斷出席
公開場合，林鄭甚至一日之內兩度落區宣傳政
改，呼籲市民支持政改方案，讓本港政制能夠
向前邁進。

林鄭「好打得」變身「好嗌得」
被譽為「好打得」的林鄭，變身「好嗌

得」，不斷落區「嗌咪」，強調香港普選已到
了關鍵時刻，呼籲市民積極發聲，表達落實普
選的渴望及期盼，指出如果得不到27位反對派
議員中的部分支持，普選願望就會落空，「在
2017年，我就會和大家一樣，都無法『一人一
票』選特首。」不少市民主動上前表達意見及
打氣，不少「粉絲」要求與林鄭握手及拍照留
念，用行動力撐「2017 一定要得」。
林鄭強調，多次落區和市民接觸都感受到市

民希望特首普選的強烈訴求，成為了特區政府
的動力。特區政府會在方案表決前，繼續爭取
其他仍未表態支持方案的議員支持方案，並會
繼續向市民解說方案，希望市民的意見可影響

議員投票意向。

苦口婆心勸喻反對派議員回心轉意
「保普選 反暴力」大聯盟舉行「大型簽名

行動」，呼籲市民發聲。林鄭及多名問責局長
分別到大聯盟的街站簽名。林鄭表示，自己身
為問責官員，並領導政改諮詢專責小組，積極
支持簽名行動。林鄭指出，有關政改的討論在
香港已經持續了接近一年半，並經過了兩輪的
公眾諮詢。特區政府提出來的有關普選特首的
方案已經是一個全面的方案，符合香港基本法
和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的規定，是
一個合法可行的方案，也比目前由1,200人的
選舉委員會選舉特首有更大的民主成分，在香
港政制發展來說是一個歷史性的進步。
如果2017年能夠實現行政長官普選，政治

爭拗減少，具有更廣泛民意基礎和更高認可度
的行政長官，將帶領管治團隊把精力、資源更
多用於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如果普選方案被
否決，香港民主發展的步伐停滯，政治爭拗加
劇，香港社會發展將受影響。基於此，林鄭領
導的政改三人組不斷苦口婆心勸喻反對派議員
回心轉意支持政改方案：「與其將方案擺埋一
邊，思考2017年以後，我呼籲『泛民』肩負
憲制責任，放低民主訴求理想，以香港長遠利
益為依歸，作出歷史性決定，通過方案。」

面對衝擊迎難而上

林鄭領導的政改三
人組親和包容而又堅
持原則、忍辱負重而
又堅韌不拔。對此林
鄭表示：「無論面對
多少這些衝擊，或者
對我個人的侮辱、批
評，都不會影響我去
爭取市民支持今次政
府提出的方案的決
心。我覺得作為負責任的官員，我們要繼續迎
難而上。」
人大「8．31」決定進一步規定了特首普選

制度的基本框架和核心要素，標誌着特首普選
基本制度的確立，不僅順應了香港社會的民主
訴求，也顯示了中央政府推進香港民主發展的
誠意，是「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里程碑和新
亮點。特首普選制度合憲、民主、正當、穩
健，特區政府提出的普選方案進一步細化了普
選制度，盡可能地體現了民主、開放、公平、
公正等原則，是經過深思熟慮，並非權宜之
計。

反對派議員不要走入死胡同
中央有極大誠意於2017年落實歷史性的普

選，以改變香港的政治格局，走出折騰港人多
年的政治困境，幫助香港回復穩定，令經濟得
以發展，而港人將是最大得益者。特區政府發
言人日前證實，林鄭將致函立法會主席曾鈺
成，邀請全體70名立法會議員在5月31日到
深圳，與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基本法委員會主
任李飛和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會面，就政改問題
交流意見，政改三人組亦出席。這次安排會面
顯示了中央及特區政府，願意盡最後努力爭取
反對派回心轉意。反對派議員不要走入死胡
同，而應回到人大「8．31」決定的框架下討
論落實普選。

特首普選方案下月於立法會表決，特區政府「政改諮詢專責小組」（政改

三人組）把握機會，繼續出席諮詢及地區活動，呼籲市民勇於就政改發聲。

林鄭月娥領導的政改三人組親和包容而又堅持原則、勇於承擔而又堅韌不拔

的形象和作風，給市民留下良好印象。市民應踴躍表達支持立法會通過普選

方案的訴求，讓立法會議員聽到大家的心聲，攜手為香港開創民主發展的新

里程。
■楊志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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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梁振英提到無證兒童懷仔個案，特區政府會
秉公辦理，譴責有人藉事件衝擊及滋擾學校。他說絕不
容許不文明甚至犯法行為。但是，策動衝擊的本土民主
前線發言人黃台仰不認為「有衝擊行為」。激進派百般
抵賴，撒下不顧事實的謊言。所有市民見到激進派包圍
學校、欺凌弱小的惡行，這都不算暴力衝擊，是和平理
性的行為，那香港還有文明法治，還有天理嗎？
香港擁有言論自由，市民對懷仔事件有不同意見，可
以依法和平地表達，但絕不能借事件大搞暴力衝擊。幼
童應該受到保護，這是文明社會最基本的人道要求。任
何人以眾凌寡，包圍學校，阻塞通道，用高音喇叭辱
罵，讓兒童感到不安和恐懼，都是非法的行為，觸犯香
港法律第200章《刑事罪行條例》。
激進搞事者不承認暴力衝擊，他們令到女學生受驚嚇
而嚎啕大哭，就是一個有力證據。處理懷仔個案，應由
入境處來處理，與學校無關。本土民主前線等激進組
織，把矛頭指向年幼學生，恃強凌弱，違反人道主義。
本土民主前線本年初開始，已經發動了一連串「反水
貨客」的暴力行動。本土民主前線是「熱血公民」的外
圍組織，「本土民主前線」發言人黃台仰多次強調該組
織成員是在「佔領時期」認識，但事實上大部分成員皆
出自「熱血」，均屬組織內的「勇武派」，最終決定另
起新組織，但兩者在不少活動中互相勾結。
黃台仰本人，亦曾在「教主」黃毓民主理的網上電台
擔任嘉賓主持，兩者關係千絲萬縷。
每一次暴力衝擊完畢之後，黃台仰照例都說沒有衝擊行
動，還說成是對方「先挑釁及動武」，顛倒是非，賊喊捉
賊，前科纍纍。本土民主前線每次的出軌行為，都是利用
中學生打頭陣，過去多次「反水貨客」示威中被捕人士，
學生竟佔近三分之二，令人驚訝，不少青年學生墮入激進
派的陷阱裡面。不少中學生被洗腦，漠視法治，作出反社
會、反政府的行為，絕非香港之幸。特區政府一定要依法
嚴懲誤導學生的搞事者，不讓那些犯了法還狡辯、推卸責
任的激進派頭頭逍遙法外，為非作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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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專上學聯前常委梁麗幗早前以個人名義申請司
法覆核，質疑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在香港沒
有法律約束力，要求推翻政改第二輪諮詢。司法覆核
是需要得到高院原訟庭許可才能審理的案件，5月22
日，原訟庭法官就是否受案開庭審理。由於案件已進
入司法程序，很多香港知名人士拒絕評論案件。但事
涉香港憲制和社會重大公共利益，只要講清楚道理，
評論正在審理中的案件，並不會以「藐視法庭」論
罪。否則，就等於在事實上廢除了普通法的「法庭之
友」制度。
在梁麗幗申請司法覆核之時，特區政府還沒有根據
香港基本法第45條第2款和附件一的規定以及全國人
大常委會的有關決定，提出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的方
案。她申請的理由只是質疑全國人大常委會「8．31」
決定。但到了是否受案的審理，已是在特區政府4月22
日《2017，一定要得》的文件公布之後。所以本案的
訴求也從直接挑戰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進
一步挑戰在「8．31」決定下的普選方案。由於該政改
方案還沒有作為香港基本法附件一的修正案提交立法
會辯論和表決，司法覆核的目的是叫停正在準備中的
立法程序。申請者的大律師已經揚言，在司法覆核獲
得許可後，將申請臨時禁制令阻止立法會的表決。但

獲得許可只是表示受案，並不等於勝訴，豈能如此荒
謬。

法院不應介入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的立法活動
由此推斷，本案申請人的訴訟策略似乎是：一、爭取
受案。二、以臨時禁制令阻止立法會表決，制約行政機
關的立法活動。三、一旦得到單向的臨時禁制令，就要
求經過審理取得正式禁制令，經過上訴，拖延有關的立
法活動，可能拖到明年立法會選舉前後才有最後結果。
四、司法覆核的申請人回過頭來要求審理全國人大常委
會的角色和「8．31」決定是否超越香港基本法的範圍等
問題。這是一般的訴訟策略，但也可能有後備的手段，
好像棋手下棋的變招一樣。然而，要通過法院來制約行
政機關的立法活動，必須有高於香港基本法的「智
慧」。香港基本法第62條第（5）項規定，行政機關行
使擬定並提出法案的職權；第73條第（1）項規定，立
法會行使「根據本法並依照法定程序制定、修改和廢除
法律」的職權。除非有程序上的重大缺陷，不是雞毛蒜
皮的問題，對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的立法活動，法院是
不應當介入的，更不應當提前介入。法院對未通過的法
案是沒有解釋權的。
對可能出現類似的問題，全國人大常委會似有預

見。2004年4月6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釋法將香港基
本法上述條文授予特區政府的一般性職權，明確成
為專屬性的職權。該釋法規定，「修改行政長官產
生辦法和立法會產生辦法及立法會法案、議案表決
程序的法案及其修正案，應由香港特區政府向立法
會提出」。專屬性的職權通常是不能挑剔的，更不
用說是挑戰了。2007年12月2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的
決定還針對普選問題明確規定，「修改行政長官產
生辦法的法案及其修正案，應由香港特區政府向立
法會提出」。表面上看起來，上述釋法和決定似乎
是重複，但實際上是起鞏固和增強效力的法律作
用。
如果在程序上法院絕不能挑戰上述立法，可否在內

容上提出質疑呢？由於香港基本法只規定了全國人大
常委會對條例的發回權（第17條）、全國性法律列入
附件三的職權（第18條）、對香港特區的授權（第20
條）、對主要法官的備案權（第90條）、對香港基本
法的解釋權（第158條）、對附件一修正案的批准權、
對附件二修正案的備案權等職權，但沒有直接提到全
國人大常委會對香港特區政改的決定權，該職權是通
過香港基本法的釋法和決定本身產生的。但有關決定
具有何種法律地位，取決於憲法和香港基本法是否共
同組成香港特區的憲制基礎。根據憲法第57、58、67
條等條文的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具有全國性
法律的地位，不論是否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但由
於香港特區的法官和法律界人士大多沒有受過憲法和
香港基本法的專業訓練，也許不容易接受這種解讀。
因此，筆者多年前曾經呼籲全國人大常委會將有關的

決定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但並不是因為要解決香
港特區目前面對的訴訟問題。

終審庭接受全國人大的解釋不能質疑
將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列入附件三不僅僅是便於

援引，而是在於明示其法律地位，確定其解釋權的安
排，較容易平息有關的爭議。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
《關於香港基本法的決定》以及頒布香港基本法的國
家主席令，香港基本法的附件是該法的組成部分。既
然如此，香港基本法第158條有關解釋權的規定就完
全適用於各項附件，由於涉及附件的事務都是中央管
理的事務與中央和香港特區的關係，包括附件一的修
正案本身。從解釋權的角度上說，香港特區法院最終
仍要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再說香港特區法院對
附件一及其修正案，也沒有解釋權，如何審理案件
呢？
當然最適當的解決方案是從管轄權入手，全國人大的
決定是國家行為，對國家行為，香港基本法第19條第3
款是禁止香港特區法院進行管轄的。不管法院如何迂迴
曲折進行管轄，始終會涉及對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是
否是國家行為的事實問題，這是需要行政長官發出證明
文件的。1999年2月26日終審庭曾表示，無意質疑全國
人大及其常委會依法行使職權，並接受全國人大的解釋
是不能質疑的。在普通法的世界，涉及政治爭拗的事
件，法院也應當迴避。何況這是一場蓄謀推遲政改立法
的案件，並企圖通過政改的推遲，影響2015年11月區
議會的選舉和2016年9月立法會的選舉，甚至阻礙2017
年香港行政長官普選的實現。

宋小莊 法學博士

香港司法機關可以管轄和質疑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嗎？
1999年2月26日終審庭曾表示，無意質疑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依法行使職權，並接受全

國人大的解釋是不能質疑的。在普通法的世界，涉及政治爭拗的事件，法院也應當迴避，更

何況一場蓄謀推遲政改立法的案件，申請者企圖以此來阻延政改，影響2015年11月區議會

的選舉和2016年9月立法會的選舉，甚至阻礙2017年香港行政長官普選的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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